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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零一一年村代表選舉選民登記

經審裁官聆訊後的申索分析

附錄三 

(頁數 1/4) 

申索總數︰ 9 

I. 有關現有鄉村的申索︰

申 索 性 質 類 別
審 裁 官 的 裁 決 撤 回 申 索

的 數 目
小 計

接 納 駁 回

登 記 為 現 有

鄉 村 的 選 民  

(a) 申 請 人 聲 稱 他 曾

傳 真 ／ 郵 遞 ／ 親

自 遞 交 申 請 表

格 ， 但 其 姓 名 卻

並 無 記 錄 在 臨 時

選 民 登 記 冊 內  

3 5 0 8

(b) 申 請 人 聲 稱 他 曾

應 當 局 要 求 提 交

進 一 步 資 料 ， 但

其 姓 名 並 無 記 錄

在 臨 時 選 民 登 記

冊 內  

0 0 0 0

(c) 申 請 人 欲 更 改 其

個 人 資 料  
0 0 0 0

(d) 申 請 人 欲 更 改 其

初 期 所 登 記 的 鄉

村 

0 0 0 0

(e) 申 請 人 欲 撤 回 其

選 民 登 記 申 請
0 0 0 0

總數 3 5 0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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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錄三 

(頁數 2/4) 

II. 有關原居鄉村及共有代表鄉村的申索︰

申 索 性 質 類 別
審 裁 官 的 裁 決 撤 回 申 索

的 數 目
小 計

接 納 駁 回

登 記 為 原 居 鄉

村 及 共 有 代 表

鄉 村 的 選 民  

(a) 申 請 人 聲 稱 他 曾

傳 真 ／ 郵 遞 ／ 親

自 遞 交 申 請 表

格 ， 但 其 姓 名 卻

並 無 記 錄 在 臨 時

選 民 登 記 冊 內  

0 0 0 0

(b) 申 請 人 聲 稱 他 曾

應 當 局 要 求 提 交

資 料 ， 但 其 姓 名

並 無 記 錄 在 臨 時

選 民 登 記 冊 內  

0 0 0 0

(c) 申 請 人 欲 更 改 其

個 人 資 料  
0 0 0 0

(d) 申 請 人 欲 更 改 其

初 期 所 登 記 的 鄉

村 
1 0 0 1

(e) 申 請 人 欲 撤 回 其

選 民 登 記 申 請
0 0 0 0

(f) 申 請 人 聲 稱 他 所

屬 鄉 村 並 沒 有 納

入 村 代 表 選 舉 條

例 附 表  1  -3  

0 0 0 0

總數 1 0 0 1

合計：有關現有鄉村、原居鄉村
及共有代表鄉村的申索  4 5 0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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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錄三 

(頁數 3/4) 

二零一一年村代表選舉選民登記

經審裁官聆訊後的反對分析

反對總數︰ 1,408 

III. 有關現有鄉村的反對︰

申 索 性 質 類 別
審 裁 官 的 裁 決 撤 回 反 對

的 數 目
小 計

接 納 駁 回

登 記 為 現

有 鄉 村 的

選 民  

(a) 申 請 人 的 主 要 住 址

並 非 在 有 關 鄉 村 的

範 圍 內  
137 75 4 216

(b) 申 請 人 未 能 符 合 在

申 請 之 前 三 年 一 直

是 居 於 有 關 鄉 村 的

規 定  

104 36 34 174

(c) 申 請 人 錯 誤 填 報 住

址 
0 0 0 0

(d) 申 請 人 的 主 要 住 址

並 非 在 有 關 鄉 村 的

範 圍 內 及 他 並 未 能

符 合 在 申 請 登 記 之

前 三 年 一 直 是 居 於

有 關 鄉 村 的 規 定 ；

及 其 他 ， 如 申 請 人

報 稱 患 有 精 神 病 等  

4 0 0 4

(e) 申 請 人 不 再 居 於 鄉

村 的 範 圍 內
32 141 0 173

(f) 申 請 人 去 世 2 0 0 2

(g) 申 請 人 的 主 要 住 址

並 不 存 在  
9 4 0 13

(h) 在 臨 時 選 民 登 記 冊

登 記 了 錯 誤 的 鄉 村  
1 0 0 1

總數 289 256 38 58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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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錄三 

(頁數 4/4) 

IV. 有關原居鄉村及共有代表鄉村的反對︰

申 索 性 質 類 別
審 裁 官 的 裁 決 撤 回 反 對

的 數 目
小 計

接 納 駁 回

登 記 為 原 居

鄉 村 及 共 有

代 表 鄉 村 的

選 民  

(a) 申 請 人 並 非 原 居

民 
71 402 19 492

(b) 申 請 人 並 非 其 所

登 記 的 鄉 村 的 原

居 民  

33 288 10 331

(c) 申 請 人 去 世  0 1 1 2

總數 104 691 30 825

合計：有關現有鄉村、原居鄉村
及共有代表鄉村的反對  393 947 68 1,408


